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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議員審議條例草案第 160條及附表 1至 5。議
員商議的過程撮錄如下。

條例草案第 160條 (規例 )

2. 衛生福利局首席助理局長 ( 生 )1向議員簡
述該項條文。她告知議員，政府當局會動議一項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包括在上述條文第 (5)(b)、 (c)
及 (d)款的 “所須依循的程序 ”後加入 “權力 ”一詞。她
在回應議員時表示，根據上述條文所制定的規例，

須依循《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4條訂定的程
序，經立法會審議。

附表 1

3. 生署助理處長 (中醫藥 )在回應司徒華議
員時表示，附表採用中藥材的正統名稱。如議員認

為有需要，可用括號標明其他已知的名稱，置於常

用名稱之後。

4. 生署助理署長 (中醫藥 )表示，對於一些除
藥用外可作其他用途的中藥材，條例草案會於中藥

材的說明一欄註明 “藥用 ”一詞。

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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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衛生福利局首席助理局長 ( 生 )1告知議
員，政府當局會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修

改附表 2一些中藥材的中英文名稱。

附表 3

政府當局

6. 梁智鴻議員表示，雖然附表 3第 I部第 (g)段
規定由中醫組查訊註冊中醫的操守，但卻沒有明文

規定中醫組可以採取紀律處分。他認為附表應有條

文，清楚訂明中醫組採取紀律處分的職能，以及與

紀律小組的關係。衛生福利局首席助理局長 (
生 )1回應說，在附表內訂明所有程序上的細節或許並
不恰當。不過，政府當局會考慮此事。

7. 議員得悉就《中醫藥條例草案》發表意見

的意見團體，並沒有提出有關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轄

下中醫組及中藥組，以及其他小組的職能的意見。

附表 4

8. 議員得悉政府當局會因應議員於早前會議

所提出的要求，考慮動議一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將 “小組 ”的名稱重新命名。

9. 至於附表 4第 II部，梁智鴻議員表示該部並
沒有提及舉行執業資格試一事。衛生福利局首席助

理局長 ( 生 )1回應時表示，考試小組其中一項職
能，是執行中醫組轉授的任何其他職能，其中一項

職能是主辦和舉行執業資格試。

10.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在回應黃宜弘議員

時提及條例草案第 60條，並指出考試範圍及試題會
由中醫組決定。

附表 5

11. 關於中醫組第 (k)、(l)及 (m)項職能，梁智鴻
議員質疑為何該等職能可以轉授予 “中醫組屬下的
任何小組 ”。由於職能可轉授予任何小組，性質相同
的問題在不同時間或會由不同小組處理，以致欠缺

延續性。蔡素玉議員亦有同感，更指出如性質相同

的問題由不同小組處理，所採用的準則或許並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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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致。梁智鴻議員補充，由於管委會可在中醫組轄下

設立小組，他擔心為處理某項問題而成立的小組，

會在問題獲解決後予以解散，以致日後處理類似問

題時，無法維持其延續性。他建議以指定小組名單

取代 “任何小組 ”。 生署助理署長 (中醫藥 )回應時表
示，由於在處理過程的不同階段或會涉及多個小

組，因此有需要在第 3欄使用 “任何小組 ”一句。不
過，政府當局會研究梁議員的建議。

相應修訂

12. 衛生福利局首席助理局長 ( 生 )1告知議
員，當局建議對下列法例作出相應修訂，該等相應

修訂已於法案委員會第 8次會議上發給議員  ——

(a) 《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

(b) 《藥劑業及毒藥條例》 (第 138章 )；

(c) 《醫生註冊條例》 (第 161章 )；

(d) 《不良醫藥廣告條例》 (第 231章 )；

(e) 《香港海關條例》 (第 342章 )；

(f) 《診療所條例》 (第 343章 )；

(g) 《進出口 (一般 )規例》及

(h) 《藥劑業及毒藥規例》。

13. 衛生福利局首席助理局長 ( 生 )1在回應梁
智鴻議員時表示，當局已就相應修訂諮詢有關的法

定團體及政府部門，包括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香

港海關及貿易署。

14. 梁智鴻議員表示，有關中醫治理眼疾的相

應修訂須審慎研究。議員同意於下次會議討論與條

例草案有關的相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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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15. 議員得悉下次會議將於 1999年 6月 30日上
午 8時舉行，以審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議
員亦知道已定於 1999年 7月 1日上午 9時舉行另一次
法案委員會會議。署理主席表示，法案委員會將於

1999年 7月 2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向內務委員會
作出口頭匯報。

16. 會議於下午 7時 0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 12月 21日


